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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的通知 

吉政办函〔2020〕141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吉林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吉林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湿地保护，规范湿地认定及其名录管理工作，建立湿地

分级管理体系，根据《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湿地保

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9 号）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重要程度和生态功能，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重要湿

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含国际重要湿地）和省级重要湿地，重要湿地以外的湿

地为一般湿地。 

  第三条 国家重要湿地（含国际重要湿地）的认定、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

行。 

  本省行政区域内省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的认定以及湿地名录的管理适用

本办法。 



  第四条 省级重要湿地是指湿地在典型性、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经省政府同意并公布的湿地。一般湿地是指除重要湿地以外，经

县（市、区）政府同意并公布的湿地。 

  第五条 根据湿地保护管理需要，应当及时对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进行

认定和公布，并根据湿地资源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更新湿地名录，湿地名录
及调整、更新名录应当分批次公布。 

  第六条 省、市（州）、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

级行政区域内湿地名录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湿地名录认定 

  第七条 本省行政区内凡符合下列任一指标的湿地均可认定为省级重要湿

地： 

  （一）省级（含）以上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或湿地公园范围内的湿地； 

  （二）省内湿地类型的典型代表或特有类型的湿地； 

  （三）具有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物种或省特有及稀有物种分布的湿地； 

  （四）处于重要江河干流源头或其他重要水源地，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湿

地；面积大于 1000 公顷的单块湿地;多块具有水文或生物连通的湿地复合体； 

  （五）有 5000 只以上水鸟度过其生活史重要阶段的湿地，或者定期栖息的

某一依赖湿地的动物物种（或亚种）的个体数量占该种群全球数量 以上

的湿地； 

  （六）鱼类重要的觅食场所、产卵场、保育场或洄游通道； 

  （七）位于城市规划区内，面积大于 20 公顷，具有集水、降解污染、调蓄

洪水、补充地下水等重要生态功能的湿地； 

  （八）在全省有显著历史或文化意义，具有重要宣教、科研或旅游开发等

价值的湿地。 

  本省行政区内已列为国家重要湿地（含国际重要湿地）的，同时列入省级

重要湿地。 

  第八条 省级重要湿地认定采取指定与申报相结合的方式。 

  第九条 指定式。已纳入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保护地的湿地，由省林

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湿地的重要性，直接列入省级重要湿地建议名录，

报省政府审定同意并公布。 



  第十条 申报式。未直接指定的其他湿地，可通过申报方式认定为省级重要

湿地。 

  市（州）、县（市、区）林业和草原湿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湿地的重要

性，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经市（州）、县（市、区）政府同意后，逐级向省

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省级重要湿地申报名录。省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提出省级重要湿地建议名录，报省政府审定同意并公布。 

  第十一条 一般湿地的认定。由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一般湿地的认定建议，报县（市、区）政府审定并公布，或经县（市、区）政
府同意，由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公布，列入一般湿地名录。 

  一般湿地认定标准由县（市、区）政府根据实际自行制定。 

  第十二条 湿地名录在公布前应当公示，公示内容应当包括湿地名称、湿地

面积、四至范围、土地权属、主管部门、保护管理机构、责任主体等，公示期

限不得少于 7个工作日。 

第三章 湿地名录管理 

  第十三条 湿地名录应当包括湿地名称、行政区域、四至范围、总面积、湿
地面积、湿地类型、保护方式、保护管理机构、责任主体等内容。 

  湿地类型按照《湿地分类》（GB/T24708-2009）执行；湿地保护范围应当
包括湿地面积、四至范围等；湿地保护管理机构是指湿地主管部门授权，履行

湿地保护和管理等职能的单位。 

  第十四条 湿地命名按如下规则进行： 

  （一）省级重要湿地：吉林+县（市、区）或市（州）名+湿地小地名+湿

地； 

  （二）一般湿地：县（市、区）名+湿地小地名+湿地。 

  第十五条 纳入名录管理的湿地，因范围变化、面积增减，或主管部门、保

护管理机构等发生变化的，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可对湿地名录进

行调整。 

  第十六条 省级重要湿地如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依法依规申请对湿地
名录进行调整： 

  （一）因交通、能源、通讯、水利、国防建设等国家和省重点项目的需

要，确需占用、征收或改变用途的； 

  （二）因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湿地演替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湿地生态

系统严重破坏或退化的； 



  （三）因河道改道、退耕（草）还湿、人工湿地构建等措施导致湿地范围

发生明显变化的； 

  根据湿地功能重要性变化动态，一般湿地满足省级重要湿地认定条件的，

可以按照规定和程序申报为省级重要湿地。 

  第十七条 省级重要湿地名录的调整，由市、县级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逐级上报提出，或由省级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直接提出，经

征求市、县级政府意见，公示 15 个工作日后，报省政府审定。 

  第十八条 一般湿地名录的调整，由县级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提出，公示 15 个工作日后，报县（市、区）政府审定。 

  一般湿地名录调整应当在公布后的 30 日内报省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第十九条 申请调整省级重要湿地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省、市（州）、县（市、区）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的申请

文件； 

  （二）重要湿地调整方案，主要包括重要湿地基本情况、调整必要性、调

整的重要湿地变化情况、调整方案和相关保护措施等。 

  第二十条 湿地名录及名录调整、更新后，应当及时通过政府网站以及本行

政区域范围内主流媒体公布。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要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进
行有效保护和管理，设置保护界标，界标上注明湿地名称、保护级别、范围等

内容。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或者擅自改变湿地保护界标。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附件：1.省级重要湿地名录发布信息表 

     2.发布图件 

     3.省级重要湿地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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